常装协[2010] 08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
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家装施工企业：
为了提高我市家装工程的质量，推动我市家装行业整体设计、施工水平不断提高，为美化人居环境做出新贡献，进一步增强我市家装企业的创优意识和积极性，树立家装企业的良好形象，同时向社会推荐一批家庭装饰设计、施工质量好的优秀企业，根据《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申报评审办法》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2009年度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申报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于2009年12月3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且竣工时间不超过两年的家装工程，由企业自愿申报。
    2、申报企业必须是本协会会员。
    3、参加过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评选未获奖的工程不得申报。
    4、申报工作自发文起至5月20日截止。
    5、申报、评审标准要求按照《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申报评审办法》执行。
6、申报受理部门为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秘书处。
    地址：常州市化龙巷1号恒利大厦B座606室    电话：86600170

联系人：曹兴良   壮云文
7、申报家装工程每项申报费200元，初审通过的申报工程评审、和获奖工程的奖牌（杯）、证书及媒体公布宣传等所需费用由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另行收取。

    8、《申报表》和《评审办法》可在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网站下载服务栏下载。网址：www.czzszxxh.com。
                              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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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秘书处              2010年4月28日印发
共印70份
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申报评审办法
为了更好地提升家装企业的形象和知名度，规范家装市场，提高我市家庭装饰的设计、施工质量，向社会和房屋开发商推荐一批家庭装饰设计、施工质量优秀的施工企业，促进家装企业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必须是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

2．申报企业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集体、私营、个体企业。

3．申报企业家庭装饰装修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和江苏省颁布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和《装饰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GB50327-2001）有关标准的规范要求,且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4．申报工程应使用有市（县）区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家装工程格式施工合同书。

5．申报工程的装饰装修户型必须成套且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上，施工中未发生过擅自变动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

6．申报工程设计先进，使用功能合理，简洁、美观、舒适，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7．工程竣工验收后，经六个月以上时间的使用且竣工时间不超过二年。

8．申报工程无业主投诉，业主反馈意见满意。

9、工程使用的各种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装修后符合国家室内环境控制指标。

    10、无拖欠民工工资。

第二条  申报材料
1、《常州市家庭装饰优质工程奖申报表》一式二份；

2、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

3、家装工程合同，含工程预、决算书（复印件）；

4、隐蔽工程验收单，施工涉及的分项工程验收及竣工验收单（复印件）；

5、有关部门关于施工企业在施工中未擅自拆改房屋主体结构的证明；

6、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合格证明；

7、房屋原建筑平面图和工程设计平面、立面、天顶及水、电管线施工图（复印件）；

8、工程彩色6寸照片6张以上（厨房、卫生间、餐厅、客厅均需有1张以上），照片要清晰，计算机打印图片无效，并附文字说明且符合制版印刷要求。

要求资料齐全、不缺项。按上述顺序2-8项,复印件及照片应以A4纸规格规范装订成册。

第三条  申报评审程序
    1、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工程由施工企业自愿向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申报。

2、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对申报工程组织初审和专家组的复审核查。

3、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组织评审委员会会同家装委员会按好中选优的原则对上报项目进行评定，获奖项目分金奖、银奖和优质奖。
第四条  注意事项

    1、各家装会员单位应从发展企业的战略高度重视家装优质工程奖申报评审工作。

    2、申报单位应按照标准条件实事求是申报，不得弄虚作假，对违反者将视情节作出处罚。

3、参加评审的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要坚持标准、原则，秉公办事，廉洁自律。
第五条    附  则
    1、申报表须如实填写，如有缺项，不予受理。申报材料发现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一律取消评选资格。

2、申报“江苏省家庭装饰优质工程”的项目由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在已获得常州市家装优质工程金、银奖的项目中按申报条件推荐上报。

3、本办法由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4、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二0一0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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